
22 号厂房 1 楼 TFT 玻璃减薄表面处理加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

和《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要求，2023 年 7 月 15

日，信利半导体有限公司在汕尾组织召开了该公司 22 号厂房 1 楼 TFT 玻璃减薄

表面处理加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议。现将该工程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

和验收过程简况、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除环境保护设

施外的其他环境保护对策措施的实施情况等其它需要说明事项说明如下： 

1、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1.1 设计简况 

信利半导体有限公司将 22 号厂房 1 楼 TFT 玻璃减薄表面处理加工项目的环

境保护设施纳入了初步设计，生活污水经信利工业城内现有三级化粪池预处理后

达到广东省地方标准《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 44/26-2001 中第二时段三级标准

限值要求；氨氮满足《污水排入城市下水道水质标准》（CJ343-2010）（B 等级）

标准限值的要求进入市政管网，再排入汕尾市东部水质净化厂进一步处理；生产

废水依托信利工业城 1 号废水处理站处理后进入市政管网，再排入汕尾市东部水

质净化厂进一步处理；项目产生的酸性废气依托现有 1 套碱液喷淋塔进行处理，

减薄蚀刻线产生的酸性废气在密闭酸刻房内收集，然后引至碱液喷淋塔净化处理，

废气经处理达标后通过 33m 高的排气筒排放。 

本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的设计符合环境保护设计规范的要求，编制了环境保护

篇章，落实了防止污染和生态破环的措施以及环境保护设施投资概算。 

1.2 施工简况 

本项目执行了国家有关建设项目环保审批手续及“三同时”制度，环保设施

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环保设施的建设进度与资金

均可得到保证，项目建设过程中基本实施了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

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环境保护对策措施。 



1.3 验收过程简况 

22 号厂房 1 楼 TFT 玻璃减薄表面处理加工项目验收工作于 2022 年 11 月开

始，以自主验收的方式。验收监测报告于 2025 年 6 月完成，2023 年 7 月 15 日，

广州市穗丰塑胶实业有限公司组织了“22 号厂房 1 楼 TFT 玻璃减薄表面处理加

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现场会，成立了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组，形成验收

意见，验收意见的结论：工程总体符合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同意通

过验收。 

1.4 公众反馈意见及处理情况 

本项目在设计、施工和验收期间均未收到过公众反馈意见或投诉。 

2、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实施情况 

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除环境保护设施外的其他

环境保护措施主要包括制度措施和配套措施等，现将需要说明的措施内容和要求

如下： 

2.1 制度措施落实情况 

（1）环保组织机构及规章制度 

建设单位制定了相关的环境管理规章制度和规程，包括《环境保护管理制度

总制度》等。建立了环境管理体系，管理体系有效运行，编制了较为完善的环境

管理体系文件，确定环境管理工作的各项要求，明确各部门各级人员环境管理职

责，为公司环境管理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根本的制度保障。 

2.2 配套措施落实情况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防护距离内不涉及

居民搬迁。 

2.3 其他措施落实情况 

本项目不涉及林地补偿、珍惜动植物保护、相关外围工程建设等。 



3、整改工作情况 

本项目不需要整改。 

信利半导体有限公司 

                                      2023 年 7 月 27 日 


